
水利事業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地上權徵收補償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廿五日經濟部經水字第０９２０４６０７６７０號令　

內政部台內地字第０９２００７２５００號令頒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土地徵收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五十七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水利事業為水利法第三條規定之事業。

第三條   地上權之補償費，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穿越土地之上空者： 

地上權補償費等於徵收補償地價乘以穿越地上高度補償率（如附表一）乘以空間因

素 。 

二、穿越土地之下方者： 

地上權補償費等於徵收補償地價乘以穿越地下深度補償率（如附表二）乘以空間因

素。 



前項空間因素為地上權設定空間範圍之縱深乘以百分之十，地上權設定空間範圍之縱深，

在穿越土地之上空係指地上權設定空間上緣距地表之高度扣除下緣距地表之高度；在穿越土

地之下方係指地上權設定空間下緣距地表之深度扣除上緣距地表之深度，以公尺為單位，採

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其大於十公尺者，不採計空間因素。

         穿越土地之土地改良物需一併拆遷時，其補償比照本條例徵收土地改良物之規定辦理。

第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一： 穿越地上高度補償率表

工程構造物之下緣距地表之高度 地上權補償率

○公尺∣未滿九公尺

九公尺∣未滿十五公尺

十五公尺∣未滿二十一公尺

二十一公尺∣未滿三十公尺

七十％

五十％

三十％

十五％



三十公尺以上 十％

註：一、於同一筆土地內，工程構造物縱剖面之最下緣距地表高度跨越二種以上級距時，應分別計算補償。

    二、在工程構造物同一橫剖面之下緣距地表之高度跨越二種以上級距者，以補償率較高者計算補償。

附表二： 穿越地下深度補償率表

工程構造物之上緣距地表之深度 地上權補償率

○公尺∣未滿十三公尺

十三公尺∣未滿十六公尺

十六公尺∣未滿二十公尺

二十公尺∣未滿二十四公尺

二十四公尺∣未滿二十八公尺

大於二十八公尺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十％

五％

註：一、於同一筆土地內，工程構造物縱剖面之最上緣距地表深度跨越二種以上級距時，應分別計算補償。

    二、在工程構造物同一橫剖面之上緣距地表之深度跨越二種以上級距者，以補償率較高者計算補償。


